
附件2

赤坎区2022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表

省份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填报说明及指引 佐证材料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水利厅

预算
到位
情况

（万元）

批复预算数： 2 扣除脱贫县资金后预算数： 实际到位数： 2

1.批复预算数：应为批复总投资，与批
复（报备）绩效目标预算数一致。

2.实际到位数：资金下达到项目法人单
位或项目县财政部门专用账户的资金。 

A4、B1、
B2

  其中：中央财政 2.00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2

省级财政         省级财政         省级财政

地县财政         地县财政         地县财政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定性描述水利发展资金年度目标。 定性描述扣除脱贫县资金后年度绩效目标调整情况，年度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年初设定目标：与批复下达省级绩效目
标一致。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对应批复绩效目
标，逐一描述全年完成情况。

B1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单位 分值
批复年度指

标值

调整后

年度指
标值

全年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和完

成超30%原因
及改进措施

评分标准

管理
工作

项目决策 4 资金分配 4 资金支出方向 —— 4 2 —— 2 4.0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
办法规定（2分），资

金及时分解下达
（2分）。

资金按规定支出方向出现一项未按规定
使用扣0.5分；资金及时分解下达扣分见
表后的填表说明。

B1、B3

项目管理 36

资金到位 4

省级以上财政资金到位情况 —— 2 —— —— —— 2.0 

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实
际到位数除以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金预算数（均
扣除脱贫县相应资

金），按比例得分（2
分），最高不超过2分
。若中央和省级资金未
全部于2022年底到位，

此项得分不超过1分。

1.指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

2.到位——将中央下达到省的中央补助
资金分解下达到项目法人单位（或项目
县财政部门专用账户）；省级财政资金
根据省级财政相关规定下达（或拨款）

到项目法人单位。

A4、B1

市县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到位情况 —— 2 —— —— —— 2.0 

市县级财政资金和其他
资金实际到位数除以市

县级级财政资金和其他
资金预算数（均扣除脱
贫县相应资金），按比
例得分（2分），最高

不超过2分。

1.指市县级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到位。
2.到位——将市县级财政资金和其他资

金下达到项目法人单位（或项目县财政
部门专用账户）。

A4、B2

资金安全 12

资金问题 —— 8 8
绩效评价中未发现问题
（4分）；相关检查中
未发现问题（4分）。

1.在2021年度自评中，对于发现的问题
按情节轻重扣分，总分4分，扣完为止；

2.据审计、纪检、监察、司法部门的报
告以及财政部、水利部监督检查等各类
检查报告，对于检查中存在资金问题
的，每个事件按情节轻重扣分，总分

4分，扣完为止。

A、B、C

、D

整改情况 —— 4
报送上年度绩效评价整
改情况，按完成整改问
题数量比例得分。

A2、C7

组织实施 8

组织管理 —— 2 —— —— —— 2.0 

组织布置绩效评价工作

（0.5分）；县级自评
材料填报、盖章规范
（1分）；县级接受地
级市的实地复核、检查

指导（0.5分）。

1.县级是否按省级文件要求组织开展绩
效自评工作。

2.项目实施情况汇总表、自评报表、自
评报告是否按要求，由财政部门、水利
部门联合盖章。
3.县级接受市级的实地复核、检查指导

。

A1、C1、

C2

台账管理 —— 2 —— —— —— 2.0 
使用中央资金的项目台

账清晰、完整、精准。

以县级为单元建立中央资金项目台账的

情况，台账是否清晰、完整、精准。
C3

多渠道筹集资金 —— 4 —— —— —— 4.0 

通过政府投入、金融信
贷、地方政府债券、社
会资本等多渠道筹集资
金情况

1.项目使用地方政府债券（一般债、专
项债）的，得2分；
2.建设项目引入社会资本、金融信贷
的，得2分。

C6

绩效管理 12

绩效目标 3 3.0 

省级绩效目标全部分解
到县，未全部分解的，
每个扣0.5分，扣完为
止。

B1

报送质量 —— 6 —— —— —— 6.0 

实施情况表填写完整
、准确的（2分）；
自评表和自评报告信

息完整、准确的（2
分）；佐证材料完整
有效（2分）。

1.实施情况表填写完整、准确的（2
分）；
2.自评表和自评报告信息完整、准

确的（2分）；
3.佐证材料完整有效（2分）。

A、B、C

、D

报送时效 —— 3 —— —— —— 3.0 
预审材料准时报送
（1.5分）；正式材料
准时报送（1.5分）。

报送时间以发送邮箱或粤政易消息日期
为准，每超一天扣0.3分，扣完为止。

A1

项目绩效 产出指标 40 数量指标 20

1.治理流域面积200—3000平方公里中小河流长度 公里

20 20.0 

第1、3、6未完成或应

填未填一项扣5分；2、
4、7、13未完成或应填
未填一项扣3分；第5、
8、9、12、14、16未完

成或应填未填一项扣2
分；其余数量指标未完
成或应填未填一项扣1
分，扣完为止

1.根据各地上报项目实施情况表中“已

完工项目产出指标”数据，确定实际完
成数量指标，与批复或调整后的绩效目
标进行对比，确定各项指标目标是否完
成。

2.针对跨年度项目，依据该项目的年度
计划进行评价。若该项目的年度计划已
完成，即便该项目整体未完成，依旧算
作当年项目内容已完成。

A4、B1、
D1、D9

2.小型水库建设座数 座

3.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座数 座

4.实施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能力提 个

5.实施山洪灾害防治县数 个

6.山洪沟治理数量 条

7.中型以上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座数 座

8.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数 个

9.实施水资源管理与保护项目数 个

10.规模以上取水在线计量设施新建或改建数量 个

11.“以电折水”样本取水井监测计量设施建设及计 个

12.实施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项目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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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单位 分值
批复年度指

标值

调整后
年度指

标值

全年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和完
成超30%原因

及改进措施

评分标准项目绩效 产出指标 40 数量指标 20

13.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面积 万亩

20 20.0 

第1、3、6未完成或应

填未填一项扣5分；2、
4、7、13未完成或应填
未填一项扣3分；第5、
8、9、12、14、16未完

成或应填未填一项扣2
分；其余数量指标未完
成或应填未填一项扣1
分，扣完为止

1.根据各地上报项目实施情况表中“已

完工项目产出指标”数据，确定实际完
成数量指标，与批复或调整后的绩效目
标进行对比，确定各项指标目标是否完
成。

2.针对跨年度项目，依据该项目的年度
计划进行评价。若该项目的年度计划已
完成，即便该项目整体未完成，依旧算
作当年项目内容已完成。

A4、B1、
D1、D9

14.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万亩

15.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数量 处

16.实施幸福河湖数 条/个

17.小型水库工程维修养护座数 座

18.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设施维修养护县数 个

19.省级安全监测平台建设数 个

20.河流管护长度 公里

21.碧道建设长度 公里

22.完成河长制基础工作 项

项目绩效

（续）

产出指标
(续)

40
（续）

质量指标 9

1.截至2022年6月底，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 % 4 100% 4.0 
初步验收项目数除以项
目总数，按比例得分
（4分）。

1.项目初步验收率=初步验收项目数/项
目总数×100%。
2.评分标准：按比例得分，项目初步验
收率×分值（4）。

3.获取途径：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表中的
“项目数”、“完成初步验收项目数”
等指标，确定已进行验收的项目数量占
项目总数的比例。

A4、D1

2.工程验收合格率 % 2 100% 2.0 
验收合格项目数除以初

步验收项目数，按比例
得分（2分）。

1.指标示意：按比例得分，工程验收合
格率×分值。
2.评分标准：通过查看完工验收鉴定书

确定工程验收是否合格；根据项目实施
情况表中的“完成初步验收项目数”、
“验收合格项目数”等指标，确定验收
合格的工程占已验收工程的比例。

A4、D1

3.已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是/否 3 否 3.0 

各类检查中存在质量问
题的，每个事件按问题
轻重扣1分、2分或
3分，扣完为止（3分）

。

1.指标示意：各类检查中存在质量问题
的，每个事件按问题轻重扣1分、2分或3
分，扣完为止。
2.评分标准：各类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报

告；财政部、水利部等相关部门督导检
查报告等。

B3、D1

时效指标 9

1.截至2022年底，投资完成比例 % 5 80% 5.0 

投资包括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和其他
资金，完成投资除以扣
除脱贫县资金后投资，
按比例得分，80%以上

得5分，低于80%的按比
例得分，即投资完成比
例×分值/80%。

1.指标示意：截至2022年底，完成年度
投资金额（按形象进度）/2022年下达预
算金额×100%。
2.评分标准：按比例（目标完成率）得

分，投资完成比例×分值/80%。

A4、D2

2.截至2023年6月底，投资完成比例 % 4 100% 2.0 

投资包括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资金和其他
资金，完成投资除以扣
除脱贫县资金后投资，

按比例得分（4分）。

1.指标示意：截至2023年6月底，完成年
度投资金额（按形象进度）/2022年下达
预算金额×100%。
2.评分标准：按比例得分，投资完成比

例×分值。

A4、D1

成本指标 2 单价是否控制在批复概算单价内 是/否 2 是 2.0 
每出现一个实际执行中
超概算的项目扣1分，

扣完为止（2分）。

1.指标示意：单价是否控制在批复概算
单价内。
2.评分标准：每出现一个实际执行中超
概算的项目扣1分，扣完为止。

D4、D5

效益指标 15

经济效益
指标

4

1.新增供水能力 万立方米

4 4.0 
未完成或应填未填一项
扣1分，扣完为止
（4分）。

1.指标示意：截至到2022年6月底已完工

项目所产生的效益，未完工项目不统计
产出效益。
2.评分标准：按比例得分，即：完成值
÷批复（或调整后）目标值×分值。

3.获取途径：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表中的
“已完工项目效益指标”，确定省级截
至到2022年6月底已完工项目的各项效益
指标。

4.根据下达的资金和任务清单，应填未
填相应三级指标的，该部分分数为零
分；
5.部分未涉及效益指标中的部分三级指

标，该三级指标分数平均分配到同一二
级指标下的其他三级指标。

A4、D1、
D6、D7

2.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万亩

3.改善灌溉面积 万亩

4.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万公斤

5.保护耕地面积 万亩

6.取水量在线计量率提高比例 %

7.农业用水确权率 %

社会效益
指标

4

1.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量 万人

4

4.0 

未完成或应填未填一项

扣1分，扣完为止
（4分）。

2.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保护人口数量 万人

3.山洪灾害防治保护人口数量 万人

4.淤地坝除险加固保护面积 平方公里

5.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万人

6.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覆盖服务人口 万人

生态效益
指标

4

1.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平方公里

4

第1、3未完成或应填未
填扣2分，第2项未完成
或应填未填扣1分，扣
完为止。

2.侵蚀沟治理数量 条

3.新增年节水能力 万立方米

4.地下水压采量(能力) 万立方米

可持续影
响指标

3

1.已建工程是否良性运行 是/否 2 是 2.0 水利发展资金涉及的项
目出现运行维护问题的

每次扣1分，扣完为
止；未安排维修养护经
费的，指标1得分不超
过1分。

1.评分标准：水利发展资金涉及的项目
出现运行维护问题的每次扣1分，扣完为
止；
未安排维修养护经费的，“已建工程是

否良性运行”得分不超过1分。
2.获取途径：现场调查、项目实施方案
、可研（初设）报告。

D8、D9

2.工程是否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是/否 1 是 1.0 

满意度
指标

5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5 受益群众满意度 % 5 90% 5.0 

90%以上得5分，满意度
低于90%的按比例得

分，即受益群众满意度
×分值/90%（5分）。

1.评分标准：满意度90%以上得5分；满
意度低于90%的按比例得分，即受益群众
满意度×分值/90%。
2.获取途径：根据各省发放调查问卷分

数统计。
3.问卷调查表分值和问题设置要合理，
发放的问卷调查表数量应有一定的覆盖
性。

D10

总分 100 100 —— —— 100 2 2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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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单位 分值
批复年度指

标值

调整后
年度指

标值

全年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和完
成超30%原因

及改进措施

评分标准

填报说明：
1.本表为省级参照中央要求，制定省级对市县自评表。
2.所有分项和汇总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三级指标的数值统一按本表确定的单位填写。

3.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省级财政资金、地县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4.指标解释：
“资金及时分解下达”，无特殊情况按以下条件得分，有正当理由的特殊情况应专门作出说明。提前下达资金全部分解下达到县在2021年12月10日（含）之前得1分；2021年12月11日—2022年1月10日（含）得0.5分；1月11日以后得0分。全年
资金全部分解下达到县在2022年5月20日（含）之前得1分；5月21日—6月20日（含）得0.5分；6月21日以后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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